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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红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23年 6月 8日、2023年 7月 1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同意公

司拟以所持有的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韶关浪奇有限公司 100%股权、

辽宁浪奇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州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60%股权

与轻工集团持有的新仕诚 60%股份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超

过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置换差额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

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2023 年 8月 12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本公司持有新仕诚 60%股

权。

二、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安排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轻工集团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轻工集团对于拟置入资产

进行了业绩承诺。根据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业绩承诺涉及的公

司（即业绩承诺对象）为新仕诚。承诺净利润数为：2023-2025年度，新仕诚在每

年度的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分

别不低于 5,991.03万元、7,395.10万元、7,987.30万元。交易双方一致确认，在盈利

补偿期间各年度产生的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方法，应以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

基础，并按相关评估报告中预测净利润口径进行相应调整后计算确定，其中实际净

利润数应为经合格审计机构审核确认的新仕诚当年实现净利润数。

在业绩承诺期间，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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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仕诚在该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准，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对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

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在上市公司每个会计年度的审

计报告出具后 15个工作日内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业绩承诺期间，如新仕诚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时，上市公司所

聘请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有权书面通知轻工集团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即，上市公司将进行三次专项审计，对实际业绩进行审计测算。交易双方同意，上

述审计所适用的会计准则等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在业绩承诺期间保持一贯性，并与

上市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不存在重大差异，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

变更。

（二）业绩承诺补偿时间及其方式

在业绩承诺期间，若发生轻工集团需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情形，轻工集

团应按如下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关于当期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在业绩

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当期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当期补偿金额＝（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

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上述补偿按年计算，新仕诚任一承诺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

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时，均应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如果当期补偿金额≤0，则当期补偿金额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三）减值测试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90日内，公司有权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

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新仕诚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资产减

值额≥轻工集团应当支付的业绩补偿累计金额，则轻工集团应当另行向上市公司支

付减值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减值补偿金额＝置入资产减值金额－已产生的业绩补偿累计金额。“已产生的

业绩补偿累计金额”指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四条“补偿数额的计算”确定

的轻工集团应当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含已支付和未支付的金额）。

交易双方确认，轻工集团向公司支付的减值补偿金额与业绩补偿金额的总额，

不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总作价，即人民币 61,392.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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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 2023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中职信审专字[2024]第 0451号）、《广州市红棉

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中职信审专字[2025]第 0409号）、《广

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股

权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中职信 001 报字[2026]第 0893

号），新仕诚 2023-2025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如下所示：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承诺净利润（万元） 5,991.03 7,395.10 7,987.30

实现净利润（万元） 6,034.31 7,539.07 8,042.21

完成率 100.72% 101.95% 100.69%

四、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减资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在业绩承诺期内，新仕诚向股东累计分红 2,746.67万元。

五、减值测试过程

本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公司”）以 2025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对新仕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委托前，本公司对中联评估公司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

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

条件，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于 2026

年 6月 24日出具《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进

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可收回金额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6]第 1882号）。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新

仕诚的股权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可收回金额为 104,205.81

万元，相较于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时新仕诚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 102,321.09万

元，高出 1,884.72万元。

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进行了复核，

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六、测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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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拟

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6]第 1882号）

以及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的审核报告》

（中职信 001 报字[2026]第 4510 号），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可收回金额为 104,205.81 万元，标的资产 60%股权可收回金额为

62,523.49万元，大于其交易时的评估价值 61,392.65万元，承诺期届满未发生减值，

业绩承诺方无需向公司进行减值补偿。

七、独立财务顾问审核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编制业绩承诺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聘请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减值测试资产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已聘请广东中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根据相关评估报告

和审核报告，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八、备查文件

1.《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

试所涉及的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6]第 1882号）；

2.《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的审核报告》（中职信 001报字[2026]第 4510号）；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